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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订背景
2026年3月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，施行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等原有生态环境相关法律同步废止。
为做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实施衔接，保障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、与上位法统一，需对2024年10月17日印发实施的《北京市大兴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实施细则》（京兴政发〔2024〕16号）中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的相关表述予以修订，确保文件合法合规。
二、修订工作过程
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修订草案起草工作，按简化程序开展公众意见征集，汇总意见并完善后形成《北京市大兴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实施细则》。拟按程序报送至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，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本次修订仅调整法律依据表述，不改变原有声功能区分类等实质性内容。
原表述：为加强区域环境噪声治理，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，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依据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、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 15190-2014）、《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17〕170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修订后：为加强区域环境噪声治理，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，依据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、《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大气函〔2017〕170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修订理由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将于2026年8月15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施行后同步废止，原表述引用已废止法律，存在上位法适用冲突。本次修订仅删除相关法律依据表述，消除法条适用矛盾，其余内容保持不变。
四、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
《北京市大兴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实施细则》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修订后，拟以区政府名义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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